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2013 年印花稅（修訂） 

條例草案》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2013年 4月 17日 (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四月十七日）在立法會動議二讀

《2013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並由政府於同日公布與從價印花稅有關的

需求管理措施，以進一步應對物業市場的過熱情況。 

 

目的 

──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印花稅條例》（第 117章），藉以實施下述兩項措施： 

 

第一，增加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我們建議把現時適用

於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率大體而言增加一倍。修訂後的從

價印花稅稅率為物業交易款額或市值的 1.5%至 8.5%不等。 

 

第二，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由現時在訂立售賣轉易契時徵收，

改為在簽訂買賣協議時徵收，使有關安排與住宅物業交易的現行安排看齊。 

 

  去年十月，政府宣布推出兩項需求管理措施，即加強額外印花稅和引入買家

印花稅，前者旨在遏抑住宅物業的短期炒賣活動，而後者則為了在住宅物業供應

緊張的情況下，優先滿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需求。這兩項措施都已取得一定

成效。 

 

  然而，樓市在平穩了一段時間後，面對短期內仍然緊張的供應、持續低息的

環境和資金氾濫的情況，住宅物業市場在本年年初再次出現亢奮的跡象，而非住

宅物業市場也出現過熱的情況，零售鋪位、寫字樓及分層工廠大廈都交投暢旺，

價格在二零一二年不斷攀升。 

 

  總的而言，物業市場處於熾熱的狀況，與本地經濟基調背道而馳，樓市的泡

沫風險日益加劇。因此，在樓市供求回復至較平衡的水平前，我們有必要推出新

一輪的需求管理措施，以免樓市持續升溫，最終危害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定。 



 

  鑑於上述考慮，政府在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推出現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兩

項措施，目的是藉增加交易成本，從而減少本地對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的需

求，並防止住宅物業市場的投機或投資活動轉移至非住宅物業市場。以下，我會

就條例草案的一些重點闡述我們的政策考慮。 

 

措施的適用性 

────── 

 

  首先，我們會貫徹現行的政策，即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因

此，我們建議，假如購買住宅物業的人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而他們在購買物業

當日並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便可獲豁免而無須按調整後的稅

率繳交從價印花稅。 

 

  當買家向稅務局呈交有關交易文件以加蓋印花時，他們須同時聲明本身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並且不是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那麼便可按原有

的從價印花稅稅率繳交從價印花稅。稅務局會根據入境事務處及土地註冊處的紀

錄，核對聲明書的內容。 

 

欠款責任 

──── 

 

  現行的條例就少付從價印花稅，訂明買賣雙方須共同及個別承擔向稅務局繳

付所欠稅款的法律責任。在政府公布有關措施後，我們知悉有專業團體關注到，

若因買家的聲明失實而導致少付從價印花稅的情況，那麼繳付欠稅的責任誰屬。

考慮到有關團體的意見和公平的原則，條例草案建議，如果從價印花稅是因為買

家一方所作出的法定聲明而少付，即其後證實買家在作出聲明之時並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又或他們是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則繳付新舊稅率差額的印

花稅稅款的法律責任只須由買家承擔。 

 

換樓安排 

──── 

 

  在擬訂有關需求管理措施時，我們亦特別關顧到香港永久性居民可能會因「換

樓」而在新舊物業交替期間擁有超過一個住宅物業的情況。為處理此等情況，條

例草案建議訂立退回稅款機制。舉例而言，如果有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出售其

原有而且唯一的本港住宅物業之前購入另一個住宅物業，即「先買後賣」，便須先

按新稅率繳付從價印花稅。根據擬議的退回稅款機制，該買家如果在購入新置物

業的六個月內，簽立買賣協議出售其原有住宅物業，並在兩年內完成其原有住宅



物業的處置交易以及向稅務局提出申請，稅務局便會就新置物業退回反映新舊稅

率差額的印花稅稅款。 

 

豁免 

── 

 

  在擬備條例草案時，我們已參考現行的額外印花稅及擬議的買家印花稅下給

予的豁免。我們建議參照上述兩項印花稅，在特定的情況下給予豁免或退回新舊

稅率差額的機制。 

 

執行與適時調整 

─────── 

 

  主席，鑑於物業市場對價格變動非常敏感，擬議措施必須在公布後立即生效，

以確保沒有人能夠在新措施公布後而相關修訂條例尚待通過期間從中取利。因

此，條例草案建議有關措施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

二日公布後翌日）生效。稅務局已由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起開始記錄所有物

業交易，條例草案如獲通過，稅務局將於修訂條例刊憲後，發出補交新舊稅率差

額的印花稅繳款通知書。 

 

  由於樓市受到各種不斷轉變的因素所影響，包括外圍和本地經濟情況，我們

必須持續密切留意樓市的發展趨勢，在有需要時對需求管理措施作出適當的調

整。為了可更迅速地回應物業市場的發展，我們建議引入機制，賦權財政司司長

可透過「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形式修訂從價印花稅的稅階，以及現有和

建議的從價印花稅稅率，以便有需要時可以按市況及時作出調整。至於有關提前

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措施，其目的不只是管理需求，因此即使從價

印花稅的措施隨市況作出調整，我們也不會撤銷有關非住宅物業交易的措施。 

 

社會反應 

──── 

 

  在公布推出有關從價印花稅的措施後，我們曾先後跟相關持份者（包括香港

律師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和地產代理監管局）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們亦

已於上月二十六日舉行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向議員

簡介政策背景和建議內容。整體而言，新措施的目標獲得社會普遍支持。 

 

  我們現時已逐漸看到先後兩輪需求管理措施的累積效果，近期樓市已逐步穩

定和冷卻下來，短期炒賣、非本地個人和公司買家已經大為減少。然而，我們絕

對不會鬆懈，會繼續密切注意市況的發展，有需要時會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以



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總結 

── 

 

  我強調，需求管理措施絕非捨本逐末之舉，而是面對當前樓市供求偏緊的情

況的針對性做法。房屋問題的核心在於房屋供應，這是不容置疑的。為了從根本

解決房屋問題，政府亦已從多方面致力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主席，我現在把《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在立

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們會盡力配合委員會的工作，就議員對條例

草案的意見及所關注的範疇，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及回應，以加快審議工作。我們

期望立法會能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為稅務局和有關人士提供徵收稅款的法律

依據。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